附件一：

 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贸委

关于发布排污收费标准(试行)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对于促进污染治理、改善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现行排污收费标准是以超标单因子为主计收的，不利于污染的总量控制。为进一步加大用经济手段治理污染的力度，改革排污收费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排污收费体系，根据国务院《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待发）中关于“根据污染治理产业化发展的需要，污染防治的要求和经济、技术条件以及排污者的承受能力，制定国家排污收费标准”的规定，制定了《排污收费标准（试行）及计算方法》(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等，必须按照本通知规定，交纳排污费。

二、县及县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排污收费项目向排污者收取排污费：

(一)污水排污费。对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收取污水排污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加倍收取污水排污费。

对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并已按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再收取污水排污费。但对排放一类污染物的，应按照一类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收取排污费，超过国家或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应按照一类污染物和种类和数量加倍收取排污费。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的污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按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加倍收取污水排污费。

（二）废气排污费。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收取废气排污费。

（三）固体废物排污费(包括危险废物排污费)。对没有建成工业固体废物储存、处置设施或场所，以及工业固体废物储存、处置设施或场所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收取固体废物排污费。

对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按照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收取危险废物排污费。
（四）噪声超标排污费。对环境噪声污染超过国家环境噪声标准的，按照噪声的超标声级收取噪声超标排污费。

三、根据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实行区别的排污收费标准。

四、北京市高硫煤二氧化硫排污费，仍按经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

五、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排污量应以实际监测数据为主，对不具备监测条件的，应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物料衡算方法核定。

市（地）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的小型排污者，采用抽样测算的办法核算排污量，核算办法应当向社会公开，并按本通知有关规定收取排污费。

六、排污费按季或按月收取。

七、县及县以上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申领、变更《收费许可证》，使用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八、县及县以上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不得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调整收费标准。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排污收费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乱收费的，应按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查处。

九、本通知自二00  年　月　日起执行。原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环保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1991］价费字178号）中有关排污收费的规定；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征收污水排污费的通知》［计物价(1993)1366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在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开展征收二氧化硫排污费扩大试点的通知》(环发［1998］6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在杭州等三城市实行总量排污收费试点的通知》（环发［1998］73号）等同时废止。

十、本通知规定的排污收费标准试行2年。试行期满后，由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贸委重新颁布实施。

附件：排污收费标准（试行）及计算方法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物价局、财政厅（局）、环保厅（局）、经贸委：

